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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对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
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深圳

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市锐明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深圳
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通知》）；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和凭证资料；
6.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

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
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
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
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
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
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
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
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
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大会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00 在广东省深圳
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B1 栋 23 楼会议室召开， 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赵志坚先生主持。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
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

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3,282,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3.243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名，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271,7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5%。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
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73,9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71%。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2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3,553,9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5578%。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和
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所指派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
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

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

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
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宣布了议案的
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50,4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70,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3%；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7%。

根据表决结果，刘红茂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48,2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68,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5,7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3.《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43,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6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弃权 5,7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4.《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47,1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67,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2%；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5,7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5.《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47,1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67,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2%；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5,7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6.《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48,3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2%；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5,6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68,3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3%；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5,6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8,548,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2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38%；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4%；弃权 5,7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8%。

本议案关联股东赵志坚、望西淀、刘文涛、深圳市卓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
表决。

8.《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57,678,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2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38%；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4%；弃权 5,7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8%。

本议案关联股东蒋明军、深圳市卓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9.《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43,7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6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弃权 5,7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63,548,24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5,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668,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5,7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金杜 （深圳 ）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
杨 茹
李尔琦

单位负责人 ：
赵显龙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 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1 日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1 日 9:

15—15:00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B1 栋 23 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志坚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

“股东”）共有 25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63,553,9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5578％。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63,282,2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3.2433%。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271,74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145� ％。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0 人，代表股份 5,673,94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71％。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按
照公司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3,550,447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70,4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3％；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17％。

2、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3,548,2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8,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3、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3,543,7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793％；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4、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3,547,1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17％；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7,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2％；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94％；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5、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3,547,1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7,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2％；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194％；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6、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3,548,3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2％；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8,3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3％；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5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48,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反

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弃权 57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2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38％；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454％；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8％。

本议案关联股东赵志坚、望西淀、刘文涛、深圳市卓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
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678,7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 0.0078％；弃
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2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38％；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454％；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8％。
本议案关联股东蒋明军、深圳市卓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3,543,7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3,7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793％；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3,548,2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8,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5％；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的杨茹和李尔琦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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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发现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经过初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 2020年 5月 11日 17：00时冻结金额（元） 账户类型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44201503500052539787 92,815.12 基本户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 44201566400052509049 564,041.94 一般户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44201501100052583601 5,170.28 一般户
广发银行深圳科支园支行 102013512010003715 602,612.91 一般户
浦发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79090155200003084 9,573.79 一般户
浦发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79090155200003092 420.78 一般户
浦发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79090078801000000153 3,934.85 一般户
中信银行深圳海湾支行 8110301013400019414 16,741.54 一般户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营业部 8110901011500992216 5,494.18 一般户
招商银行深圳生态园支行 755901331610202 13,752.23 一般户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100240117 25,485.89 一般户
光大银行深圳东海支行 39010188000177121 5,666.08 一般户
民生银行深圳宝城支行 623005685 920,096.66 一般户
平安银行深圳红宝支行 11016481535009 1,946.74 一般户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高新区支行 41003800040002362 9,660.27 一般户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5840000010120100260081 5,227.38 一般户

渤海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 2003646099000189 3,913.09 一般户
合 计 2,286,553.73 -

2、本次银行账户冻结的原因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恩斯实业”）签订了编号为 KNS（B）—JK201910001 的《借款合同》，公司向科恩斯实业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个月，借款利率为 2.5%/ 月，按月付息；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晟新能源”）以其持有的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与科恩斯实业签署了编号为 KNS（B）—JK201912001 的《借款合同》，公司向科恩斯实业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个月，借款利率为
2.5%/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晟新能源以其持有的新昌县兆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办理股权出质
登记手续。

2020 年 3 月 27 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出具了（2020）粤 0303 民初 7811 号、（2020）粤 0303 民初 7819 号《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经罗湖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科恩斯实业自愿达成协议，公司应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向科恩斯实业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6,500 万元及利息 433.33 万元（计息期
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 6,500 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且公司应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向科恩斯实业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利息
134.67 万元（计息期间：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 2,000 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以上应付款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9,068 万元。

2020 年 4 月 16 日，公司收到科恩斯实业发来的《催款通知函》，要求公司就罗湖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在《催款通知函》出具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支付义务，否则科恩斯实
业将分别依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采取其他必要的法律措施维护其权益。

2020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罗湖法院（2020）粤 0303 执 10164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2020）粤 0303 执 10165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公司与科恩斯
实业上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罗湖法院（2020）粤 0303 民初 7811 号、（2020）粤 0303 民初 7819 号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由于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科
恩斯实业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罗湖法院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依法受理，并责令公司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 逾期不履行，罗湖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若公司未能在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限内履行全部义务，罗湖法院要求公司在执行
通知书指定期限届满后五日内如实向其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二、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17：00 时，公司共有 17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资金合计 2,286,553.73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4%。 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仍可以通过其他一般户进行经营结算，公司尚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银行账户或公司资产被冻结的情况发生。
公司将积极与科恩斯实业及罗湖法院协商沟通，争取尽快解除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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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兆新，证

券代码：002256）于 2020 年 5 月 7 日、5 月 8 日、5 月 11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

陈永弟、沈少玲，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营业收入 431,282,903.1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75,183,761.51 元；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杨钦湖先生、董事陈实先生、独立董事王丛先生、独立董事李
长霞女士、独立董事肖土盛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不承担任
何个人或连带责任；监事黄浩先生、监事蔡利刚先生、监事郭茜女士、财务总监苏正
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法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同意承担任何个人或连带责任；常务副总经理郭健、副总经理
汤薇东女士、副总经理金红英女士对本报告无法发表意见。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勤
信审字【2020】第 0905 号），对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
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勤信鉴字【2020】第 0018 号）。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
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 2019 年度
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 年 4 月 27 日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股票
简称由“兆新股份”变更为“*ST 兆新”，股票代码仍为 002256。 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2、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

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0】64 号），要求公司对导致
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否定意见的事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切
实整改和纠正，重新编制 2019 年年报，由审计机构对重新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
告重新审计，并要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重新编制 2019 年年报进行审议，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之前依法披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年报。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重新编制的《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第一
季度报告》，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31,282,903.1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 307,304,815.77 元；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76,916,585.56 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8,958,849.98 元。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
意见加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事项段以及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勤信审
字【2020】第 1190 号），对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否定
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勤信鉴字【2020】第 0027 号）。

3、目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均已辞职，仍有 5 名董事继续履职，且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均已辞职，3 名监事仍继续履职。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收到股东深圳市
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来的《关于向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增加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 汇通正源提请增加临时议案
《增补李化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增补蔡继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增补郭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增补翟春雷先生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增补黄士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增补蒋辉
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增补刘善荣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增
补吴俊峰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的股东代表监事》 至将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

4、截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17：00 时，公司共有 17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资金
合计 2,286,553.73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4%。 公司银行账户被冻
结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仍可以通过其他一般户进
行经营结算。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
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

5、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的事项。
6、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7、除上述第 1、2、3、4 点所述事项外，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

发生其他重大变化。
8、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9、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

股票。
10、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至目前，陈永弟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4,406,7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6.26%；累计被质押股数为 494,007,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4%，占其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2%；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494,406,779 股，占其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合计被轮候冻结数为 4,023,037,073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813.71%。

陈永弟先生与沈少玲女士（二人为夫妻关系）持有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100%股权，彩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71,704,85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12%，目前彩虹集团已进入破产程序并已选任破产管理人。

3、截至目前，陈永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若上述
被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
稳定的风险。

4、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的公告》，根据公司的深圳证监局的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整改和纠正，重新
编制了 2019 年年报，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31,282,903.1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 307,304,815.77 元。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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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